
Hogo Studio |場地租用守則 1 

 

Hogo Studio 場地租用守則 

租用者確認租用本工作室之場地，即代表同意並必須遵守本工作室所定的場地租

用守則及設施使用條。如有違反，本工作室有權隨時終止租用場地的服務，所繳

付的費用則不獲退還。 

 

付款/收費相關 

1. 租用場地申請經被接納，租用者將收到場地租用確認覆函。租用者必須於指定日

期內繳付費用。 

2. 如租用者未能在限期前繳付，場地租用之申請將會自動被取消，並不作另行通

知。 

3. 每次租用場地均以申請時為準，如超時使用，本工作室將收取超時費用，並按每

小時計算。 

4. 額外雜項服務則須另行支付費用（詳見「額外收費項目」），所有額外雜項費用均

沒有折扣優惠 

5. 繳費方法： 

銀行入帳：請將金額轉入以下指定銀行戶口並必須把入數紙（副本）及確認覆函

以電郵寄回確認： 

銀行：中國銀行 

帳戶名稱：Hogo Studio Limited 

帳號：012-695-100-23888 

 

場地參觀 

工作室可為有興趣租用場地之申請者提供場地參觀服務，請於參觀日期前最少一

星期電郵至預約參觀日期及時間。 

已預約參觀的客人，請敬請準時到達。遲到者有機會不能內進。如有需要更改時

間，請提早 1小時前通知。 

http://hogostudio.wixsite.com/hogostudio/rent 

這鏈結有場地影片, 相片及平面圖可供參考。 

 

更改/取消或延長租用場地時間 

1. 如租用者須更改使用日期及時段，須於租用日期最少 14天前以書面提出申請，

否則將不受理。本工作室將按實際場地情況回覆申請是否接納。而更改次數

只限一次及收取 $300的一次性行政費用。 

2. 若租用者要求延長租用時間，須視乎工作室的場地及人手安排，必須得到工

作室批准方能延長使用。 

3. 如取消租用場地，所繳付的費用將不獲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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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或其他不可預計的狀況 

1. 如租用當天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本工作室將暫定開

放。 

租用者可可在場地設施使用情況許可下，使用未使用時段，更改租用日期於

3個月有效。 

2. 如於使用場地前 2小時，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除下，租用時

段如常進行。 

3. 如八號或以上風球或黑色暴雨於租用時段中懸掛，租用時段如常進行。 

4. 因惡劣天氣或其他不可預計的狀況下令租用者不能使用其租用場地，工作室

有權取消租用申請及恕不負責因此導致之任何損失。 

 

場地用途 

基於以下原因，本工作室可於租用日期前或活動進行期間以書面通知租用者取消

其租用申請及已繳款項將不獲退還。本工作室亦無須就取消租用而為租用者負擔

任何經濟及利益上的責任。 

1. 租用者於申請表內列明之租用目的及用途於租用當天的場地租用不相符;  

2. 租用者在簽收場地後，如因任何事故而停止使用場地; 

3. 租用者將場地轉租或轉讓予其他人士或團體使用; 

4. 租用者舉辦的活動可能或已經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以及對工作室構成

損害; 

5. 租用者違反本場地及設施使用; 

6. 租用者舉辦之活動參與人數或使用人超出申請租用所提出之人數上限; 

7. 本工作室範圍內一律禁止吸煙，禁止賭博及禁止任何形式的買賣交易; 

8. 嚴禁攜帶違禁品，危險物品或不雅物品進入場地; 

9. 場地設施因租用者使用不當而必須緊急維修; 

10.租用者在任何公開發佈，宣傳，推廣或刊登廣告的資訊或宣傳品上。除可使

用本工作室地址作為舉行活動之場地外。不得直接或間接以 Hogo Studio名義

推廣其活動。 

11. 租用者如連續或長期租用，可向本工作室申請指定範圍展示及擺放宣傳品

（如海報或單張等），並將宣傳品交予本工作室審批，在得到批准後把宣傳

品交由本工作室統一處理擺放時間而收取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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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及設施使用條款 

1. 未經本工作室許可，租用者不得擅自移動或拆除場地內的固定設施。 

2. 租用者不得擅自使用沒有申請之設備，不可移動或拆除場地內外的固定設備，

並嚴禁在場地的天花，牆身，地下，傢私，音響器材及設施上貼上任何外加

物品。如因此造成損失或損壞，須向工作室支付一切維修或更換的費用。 

3. 租用者只可使用工作室租用確認覆函上的場地及所提供之設施，並有責任在

使用前檢查場地及設施是否完好及妥當才使用，租用者須小心及正確使用場

地和設施，並在交還場地前還原所有設施至原來狀態。 

4. 若租用者需自行攜帶任何大型設施或器材進入本場地，必須事前通知本工作

室，作協調場地及安排設施。 

5. 租用者佈置場地的物品只可在租用時段內送到租用場地，工作室不會代收或

搬運屬於租用者之物品。 

6. 租用者不可對其他使用者構成任何滋擾，影響或損害。 

7. 未經工作室批准，租用者不得使用租用場地以外的空間：包括走廊，樓梯等。 

8. 租用者需保持場地清潔。在未經工作室批准，場地嚴禁飲食。租用者如需在

場地內進食（簡單茶點）-必須提前作出書面申請及自行清理。如因進食引致

的所有額外清潔及清垃圾費用，需由租用者支付。 

 

*如有違反上述條款，本工作室保留權利追討相關復原場地設施的費用及相關賠

償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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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1. 租用者及其活動參加者必須自行保管其個人及團體的財物。如有遺失/損壞，

本工作室恕不負責。 

2. 租用者須於交還場地前將所屬物件帶走。如在工作室範圍內發現租用者遺留

的物品，均可視租用者放棄該物品，並有權自行處理有關物品而無須通知租

用者，並需收取需因此而引致之相關清理費用。 

3. 所有因租用者引致一切法律/賠償責任，一概由有關之租用者負責 

4. 租用者必須自行購買適合的保險計劃以保障租用者之人身及財產安全。本工

作室不會承擔任何人士在租用期間引致傷亡/損失引起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責

任或賠償 

5. 如租用者在租用期間因其蓄意或疏忽的行為或引致其存在或作為導致意外，

而引致本公司或任何人承受任何財物損失或任何人的受傷或死亡，租用者需

為該等財物損失或任何人的受傷或死亡作出全數賠償。 

6. 租用場地並不包括場地人員服務，在租用場地進行活動期間，工作室不會安

排人員駐場。如有任何需要場地緊急支援，請致電 2398 3181與工作室職員

聯絡。 

7. 如租用者未能遵守以上事項及遵照工作室場地負責人員所提出的合理要求，

或違反以上有關場地及設施使用條款，工作室有權要求立即終止活動而不會

作出任何退款及賠償，並保留追究的權利。 

 

 

本工作室將不定時更新並更改條款而不另作通知。 

所有場地租用申請及條款，本工作室均保留最終決定權。 


